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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石林彝族自治县集中打击整治危害

药品安全违法犯罪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部委办局：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药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昆明市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昆政办文〔2022〕7号），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石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林县）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作为县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王进前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雷永亮  县政府办副主任、县外事办主任
王云春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洪  敏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杨和平  县公安局副局长

成　员：许  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网信办主任

曹  勇  县法院副院长

刘晓强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时  间  县司法局副局长

朱灿斌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昂玉芳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罗金红  县医保局副局长

丁  立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罗  帅  县邮政管理局分公司总经理

杨  斌  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分管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主任由洪敏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关于打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指示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全面领导和统筹协调全县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着力解决药品安全监管、打击药品违法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办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的处置工作；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办公室主要职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督促协调成员单位落实领导小组工作部署，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研究的重大事项；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及时调度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梳理总结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工作要求

（一）会议机制。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由组长或组长委托的副组长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部门、单位的人员参加。

（二）沟通联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专门的业务科室负责推进此项工作，指定一位业务科室负责人担任联络员，加强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沟通联系，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领导小组不刻印章，不正式行文，具体业务工作由相应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职责承担落实。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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